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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猪肉产业规模庞大,但生猪养殖业和猪肉加工业都具有弱质性,需要设计

科学的进口关税政策助力猪肉产业发展.采用关税有效保护率模型计算了进口关税对我国

生鲜猪肉产品和猪肉加工制品的有效保护水平,发现生鲜猪肉产品和猪肉加工制品进口关

税有效保护率高于名义进口关税税率,猪肉进口关税政策有利于国内猪肉产业发展.我国

可以适当降低猪肉产业上游产品进口关税税率,稳定生鲜猪肉进口关税税率,保持甚至提高

加工猪肉制品的进口关税税率,在履行自由贸易的国际义务同时又能提高对生鲜猪肉和加

工猪肉制品的实际关税有效保护水平.提升国内猪肉产业自身竞争力就是对产业的最有效

保护,应大力推进猪肉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强生猪养殖一产,做优生猪屠宰和猪肉加

工二产,做活社会化服务三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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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粮安天下.猪肉在我国城乡居民菜篮子中占有绝对重要地位,占肉类产量的比重高达

６３．６２％[１].猪肉产业健康发展对于稳定国内市场食品供应、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提高从业人员收入、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造全猪肉产业链、应对国际食品企业竞争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猪肉

产业链包含种猪繁育、饲料生产、兽药动保产品研发、养殖设施设备生产、商品猪饲养、疾病疫病防治、
屠宰加工、猪粪便处理、猪肉配销、猪肉企业融资服务、展览服务和信息服务等诸多环节.为了提高猪

肉产业国际竞争力,增加猪肉产品有效供给,猪肉产业链每个节点都不能存在短板.虽然我国猪肉产

业规模庞大,但是技术水平、生产效率和产业竞争力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同时,
我国猪肉产业发展还面临着“猪周期”难以预测、品种资源对国外依赖性大、资源环境硬约束、疾病疫

病控制难度大、加工能力不足、长期贸易逆差、猪肉走私猖獗、猪肉产品质量监督控制体系落后、规模

经营水平和市场集中度低等挑战,产业弱质性特征明显.
在猪肉贸易方面,由于资源禀赋劣势及国内外市场猪肉价格倒挂,我国猪肉贸易国际竞争力较

弱,存在显著逆差.与美国、欧盟以及巴西等主要猪肉生产国相比,我国猪肉产业生产成本高,具有显

著的竞争劣势,需要政府为其出台扶持性的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但是,我国是世界贸易组织

(WTO)成员之一,具有不断削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的义务,能够用来支持猪肉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

和贸易政策不能与产量和价格直接相关.
对于进口国而言,关税是最直接有效的贸易政策.名义进口关税税率并不能正确地反映我国生

猪产业和猪肉屠宰、加工业的实际保护水平.通过合理设置猪肉产业投入品和最终产品的进口关税

税率,我国有可能在不违反 WTO规则前提下提高对本国猪肉产业的有效保护水平.我国完全可以

针对猪肉产业链的具体环节,对猪肉产业的投入品、中间产品和猪肉加工制品制定逐步升级的进口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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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税率.这样既不违反 WTO 自由贸易原则,又能提高对国内猪肉产业,特别是猪肉加工业的保护

水平.
本文在对我国猪肉产业弱质性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关税有效保护率模型,分别对我国猪肉和

猪肉加工制品进口关税有效保护率进行估算.在国际贸易政策分析工具中,进口关税有效保护率模

型比较成熟,且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分析结果可信度高.进口关税有效保护率模型的最大优点是简

洁,不需要考虑非关税壁垒对国内产业的保护问题.

　　一、我国猪肉产业的弱质性判断

　　１．生猪养殖业弱质性

(１)生产性能水平低.２０１５年我国猪肉产量达到５６３７．５０万吨,分别是欧盟和美国猪肉产量的

２．４５倍和 ５．０５ 倍,占世界猪肉产量的 ５０．５８％.生猪屠宰量 ７．１ 亿头,占世界生猪屠宰量的

５６．９９％[２].虽然我国猪肉总产量高,但是猪肉产业生产率水平较低.２０１５年我国生猪出栏胴体重

和出栏率分别为８４．５２千克/头和１．５２,低于美国和巴西等生猪产业大国水平.美国和巴西每年每头

母猪断奶仔猪数(PSY)平均高达２４．８３和２５．５１头,而我国PSY 仅为１６~１８头.在饲料转化率方

面,巴西和美国商品猪的饲料转化率分别为２．６０和２．７６,而我国商品猪饲料转化率高达３．１０[３].
(２)养殖成本高.我国生猪养殖成本持续攀升,不仅抑制了猪肉消费需求,而且降低了养殖户应

对市场风险的能力.２０１４年我国散养生猪养殖成本达到１５．８８元/千克,比小规模猪场的养殖成本高

１．９６元/千克.我国生猪养殖成本约是美国的２倍,巴西的１．５倍[３].与要素禀赋充裕国家相比,我
国生猪养殖业早已不具有成本优势.平均来看,我国每千克猪肉需要消耗玉米２．１千克,比美国高

０．９１千克.２０１４年我国生猪养殖需要消耗１．６０亿吨饲料粮,约占我国粮食产量的２６％,给粮食生产

带来了很大的压力[４].饲料成本是生猪养殖成本中最主要的费用,各类规模养殖场的饲料费用在总

成本中所占的比重都超过了５０％.与生猪产业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生猪养殖饲料成本较高.２０１５年

美国、德国、巴西和越南的生猪养殖饲料成本相当于人民币２．００~２．２５元/千克,而我国的饲料成本

高达３．００~３．２５元/千克,一度还达到３．５０~３．７５元/千克[５].
(３)价格波动大.我国生猪养殖业始终在“猪贱伤农,肉贵伤民”的“猪周期”中循环,属于“高风

险、低盈利”的产业.２００１—２００６年期间,我国猪肉产量大于消费量,供求差额占产量的比重逐年上

升.２００７年我国猪肉供求基本平衡,２００８年猪肉市场则供不应求,供求缺口达到４８．６０万吨.２００９
年国内猪肉价格上涨,养殖户纷纷补栏,猪肉产量大幅提高,供求基本平衡.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期间,猪
肉市场又经历了一轮价格由波谷到波峰的剧烈转变过程.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期间我国猪肉市场则陷入

罕见的持续３年的低迷期,市场价格疲软,许多散养户退出市场.２０１４年我国猪饲料价格持续走高,
但是猪肉价格连续下跌至２２．２６元/千克,养殖户亏损严重.２０１５年我国猪肉产量降至５６３７．５０万

吨,消费量增至５７２０．００万吨,供求缺口高达８２．５０万吨.２０１５年下半年至２０１６年上半年,由于能繁

母猪数量减少和政府出台史上最严厉环保法,国内生猪市场回暖,价格攀升.２０１６年５月１１日,国内

生猪收购价格为２０．７０元/千克,比５月４日增加０．４９％.２０１６年５月１６－２２日的一周时间内,全国

规模以上生猪定点屠宰企业白条肉平均出厂价格为２６．４９元/千克,同比增加０．４２％[６].猪周期的频

繁出现和猪肉价格的剧烈波动不利于生猪养殖户安排生产计划,不利于猪肉加工企业形成稳定的生

产预期,也不利于稳定市场猪肉供给.

２．猪肉加工业弱质性

(１)深加工比例低.虽然我国猪肉加工企业逐步引进了西式肉制品的加工设备和加工工艺,极大

地丰富了猪肉制品种类,但是我国猪肉制品加工业仍落后于发达国家.国内市场上常见的猪肉制品

主要包括腌腊肉制品、熏烧烤肉制品、酱卤肉制品、发酵肉制品、熏煮香肠火腿制品五大品种,品种数

量少于发达国家.我国猪肉加工品结构存在的问题包括:白条肉多,分割肉少;热鲜肉多,冷鲜肉少;
生鲜肉多,肉制品少;散售裸肉多,包装肉少.深加工的猪肉产量占猪肉总产量的比重仅为２０．７％,远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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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发达国家５０％以上的水平[７].可喜的是,雏鹰集团和禾丰集团等原先以生猪养殖为主的企业开

始加大猪肉加工制品生产研发的力度.双汇集团通过国际并购,将美国史密斯菲尔德猪肉加工制品

生产线及其品牌引入中国.
(２)行业集中度不高.我国猪肉屠宰加工企业的规模和产业集中度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

我国有４５８５个生猪定点屠宰企业和１０１３５个小型生猪屠宰场点,分别占总量的３１％和６９％[７].

２０１５年生猪屠宰加工量排名前三的企业是双汇发展、雨润集团和新希望六合.三家企业生猪屠宰量

合计为３５６０万头,约占全国总量的５％.三家企业加工的猪肉制品产量达到３００万吨,约占２０％的

市场份额[８].对于国内庞大的猪肉消费市场来说,我国猪肉加工企业的规模和市场集中度不高.同

时,生猪屠宰加工和生猪养殖户的利益联系机制松散,存在信息不对称和屠宰企业联合压价等问题.
(３)生产技术设备落后.我国生猪屠宰加工企业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同时,开始消化、

吸收、仿制进口设备,设计和制造出类似于“SDJＧI型数控蒸汽烫毛生猪屠宰生产线”等适合我国国情

的屠宰加工设备.虽然国产肉类加工机械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在逐步缩小,但是我国大部分中式传

统猪肉制品加工企业的设备和加工技术仍停留在手工作坊式的落后阶段,不利于更好地保障猪肉产

品的质量[９].
(４)食品安全问题突出.由于猪肉加工标准不完善,猪肉加工过程中存在着过量使用磷酸盐、肉

味香精、抗氧化剂、发色剂和硝酸盐等现象,猪肉加工制品质量参差不齐.比如,按照«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的规定,人工合成色素只能用在少数肉制品中,但我国部分猪肉制品中诱

惑红等合成色素的含量严重超标.有些猪肉加工企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用植物蛋白、明胶取代淀粉

作为填充物,不但影响了猪肉制品的品质,还会对食用者造成潜在危害.我国猪肉消费市场仍然存在

私宰肉、注水肉、病害肉、走私肉以及非法或超量添加生长剂行为.胡颖廉认为我国畜牧部门长期以

增加产量为主要目标,没有太多动力或精力去健全猪肉产品质量监管体系.商务部门(现为农业部

门)在生猪屠宰环节质量安全监管能力差,存在“关注Ｇ批示Ｇ打击Ｇ反弹”的恶性循环,只能维持一种“大
事不出、中事不多、小事不断”的低水平平衡状态.在猪肉消费环节,工商、质监、食药监部门执法力量

分散,监管形式仅限于索票、索章,缺乏判断猪肉产品质量的技术手段,也无法进行猪肉产品的全程追

溯,甚至发生了“从警察到保安”的角色变异[１０].

　　二、模型与数据来源

　　１．模型构建

经典的关税有效保护率估算方法是小国模型,假设条件包括:进口完全供给弹性,出口完全需求

弹性;关税税率的变化会影响商品的进出口,但是过高的关税税率不会使进出口量等于零;劳动等初

级生产要素在国家间不流动,在国内可自由流动;中间投入品和最终产品之间不存在替代关系;所有

生产投入品都是可贸易的;要素的投入产出系数固定[１１Ｇ１２].２０１４年我国猪肉进口量和出口量仅占猪

肉产量的２．４３％和０．３８％,猪肉的贸易量占国内猪肉产量的比重极低,所以我国猪肉贸易满足小国模

型的假设.生鲜猪肉是猪肉加工制品的投入品.生鲜猪肉一般用于家庭烹饪,而猪肉加工制品既可

以用于家庭烹饪,也可以用于户外就餐.生鲜猪肉来源于猪肉产业链屠宰环节,而猪肉加工制品来源

于猪肉产业链加工环节,存在上下游关系.在此,假设生鲜猪肉和猪肉加工制品不存在替代关系.因

此,可以运用关税有效保护率模型来估算我国进口关税对猪肉产业的有效保护水平.
假设vj表示在没有征收进口关税的情况下,一国产业j每单位最终产品的增加值.aij表示在没

有征收进口关税的情况下,该国每单位最终产品j的中间投入品i所占比重,即投入产出系数.在不

征收进口关税的情况下,进口国最终产品j的增加值为:

vj＝１－∑
n

i＝１
aij (１)

式(１)中,n 为最终产品j所需要的中间投入品的种类数.如果进口国最终产品j的进口关税税

率为tj,征收进口关税后最终产品j的价格将增加到没有进口关税时价格的１＋tj倍.ti为中间投入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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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i的进口关税税率,征收进口关税后中间投入品i的价格将增加到没有进口关税时价格的１＋ti

倍.在进口国对最终产品j和中间产品i同时征收进口关税时,最终产品j的增加值为:

v′j＝１＋tj－∑
n

i＝１
a １＋ti( ) ＝tj＋vj－∑

n

i＝１
aijti (２)

式(２)中,v′j表示在征收进口关税时,国内每单位最终产品j的增加值.关税有效保护率模型的

本质是要反映最终产品j从vj到v′j的价值增值过程,而不是最终产品j 的国内价格从１到１＋tj的

变化过程.因此,关税有效保护率可以表达为:

ERPj＝
v′j－vj

vj
(３)

式(３)中,ERPj为最终产品j的关税有效保护率.把式(１)和式(２)代入式(３),得:

ERPj＝
tj–∑

n

i＝１
aijti

vj
(４)

由于无法直接得到自由贸易条件下的投入产出系数aij,因此也就无法根据式(４)直接估算关税

有效保护率.在进口国对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同时征收进口关税时,最终产品增加值还可以用下式

表示:

v′j＝１－∑
n

i＝１
a′ij (５)

式(５)中,a′ij表示对最终产品j和中间投入品i征收进口关税时的投入产出系数.a′ij和aij之间

的关系可以表示为:

a′ij＝aij
１＋ti

１＋tj
(６)

自由贸易条件下单位最终产品j增加值为:

vj＝
１

１＋tj
－∑

n

i＝１

a′ij

１＋ti
(７)

把式(７)代入到式(３)得到修正后的关税有效保护率公式:

ERPj＝
v′j

vj
－１＝

v′j

１
１＋tj

－∑
n

i＝１

a′ij

１＋ti

－１＝
１－∑

n

i＝１
a′ij

１
１＋tj

－∑
n

i＝１

a′ij

１＋ti

－１ (８)

式(８)表明,进口关税对最终产品j的有效保护水平取决于最终产品j与中间投入品i的进口关

税税率之间的差异.当所有中间投入品的进口关税税率为零时,进口关税对最终产品的有效保护率

达到最大值
tj

vj
.当最终产品关税税率小于中间投入品关税税率与投入产出系数的乘积时,进口关税

的有效保护率也可能为负值.其他条件不变,进口投入品名义关税税率越高,关税有效保护率越低.
最终产品名义关税税率的上升会提高有效保护率.最后,投入产出系数a′ij越高,进口关税有效保护

率越高.

２．数据来源

投入产出系数来自于«１９９７年度中国投入产出表»«２００２年度中国投入产出表»«２００７年度中国

投入产出表»和«２０１２年度中国投入产出表»中的直接消耗系数.投入产出表中的直接消耗系数是用

最终产品j部门的总投入Xj去除该部门生产经营中所直接耗的第i产品部门的产品或服务的数量

Xij.从２０１２年我国的投入产出表可以看出,畜牧业的投入涉及５２个行业部门.其中,最主要的投

入部门包括饲料加工业、种植业和畜牧业,直接消耗系数分别为０．２３７５、０．０１９０和０．０７９２.屠宰加

工行业的投入涉及９９个行业部门.其中,最主要的投入部门包括畜牧业、屠宰及肉类加工业、批发零

售业,其直接消耗系数分别为０．５１２１、０．１３７０和０．０７１０.

ti与tj来源于世界贸易组织关税在线分析数据库(TAO),包括简单算术平均进口关税税率和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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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额加权平均进口关税税率.将 HS６位编码下的商品分类分别与投入产出表中１００多个产品部

门相对应.１９９６－２００１年期间的进口关税税率是根据１９９６年协调编码制度标准(HS１９９６)进行

分类的.同理,２００２－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期间的关税数据则是分别根据

HS２００２、HS２００７和 HS２０１２进行分类.我国猪肉产业中间投入品和最终产品进口关税税率见

表１.
表１　我国猪肉产业中间投入品和最终产品进口关税税率 ％

年份

简单平均进口关税税率

种植业 畜牧业 饲料加工业
屠宰及肉
类加工业

加权平均进口关税税率

种植业 畜牧业 饲料加工业
屠宰及肉
类加工业

１９９６ ３０．４９ １５．８１ ２８．００ ３９．０４ ７３．４４ １５．４９ ６．３７ ２１．２３
１９９７ ２１．３０ １０．９５ １４．３３ ２２．０７ ５５．４９ １２．０３ ５．９１ １１．７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３９ １２．７９ １６．７５ ２１．１５ ８６．０８ ２７．３９ ５．５８ ９．８２
２００２ １５．３７ １１．４９ １３．６０ １８．３８ １１．２２ ３３．８６ ６．０１ １２．４２
２００３ １４．３４ １１．３４ １２．０３ １７．３１ １２．０４ ３０．４１ ６．１０ １１．４６
２００４ １３．３６ １１．１９ １０．４８ １６．２４ ２０．４９ ３４．３６ ６．１２ １０．７３
２００５ １３．３１ １１．２０ １０．４３ １６．１７ １６．２５ ３２．０２ ５．９９ １０．２１
２００６ １３．２７ １１．４２ １０．３８ １６．３３ １７．０３ ３３．１３ ５．９９ １２．４３
２００７ １３．１７ １１．３８ １０．３８ １６．１５ １１．７８ ３５．２５ ５．９２ １２．９５
２００８ １３．１１ １１．３８ １０．３８ １６．１５ ８．６５ ３４．４７ ５．８８ １２．３３
２００９ １３．１０ １１．３８ １０．３８ １６．１５ ８．２７ ３２．９６ ５．９２ １１．５９
２０１０ １３．０６ １１．３８ １０．３８ １６．１５ １０．９８ ３１．４３ ６．２７ １１．７２
２０１１ １２．９９ １１．２８ ９．７５ １６．０９ ６．６１ ３１．７７ ５．１８ １１．９３
２０１２ １２．９９ １０．２３ １０．３８ １５．９０ ９．３７ ３０．４５ ６．０３ １１．７９
２０１３ １２．９７ １０．２３ １０．３８ １５．９０ ８．９５ ３０．７８ ６．０２ １１．８５
２０１４ １２．１０ ９．０６ ９．７５ １５．６０ ６．２０ １４．６８ ４．９６ １２．０３

　注:数据来源于 WTOTAO数据库.

　　表１表明,我国猪肉产业进口关税税率梯级分布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屠宰及肉类加工业的简

单平均关税税率明显高于饲料加工业、种植业和畜牧业;畜牧业的加权平均进口关税税率高于饲料加

工业和种植业;种植业的加权平均进口关税税率高于饲料加工业.生鲜猪肉产品进口关税税率较高,
既不符合我国猪肉产业的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优势,也不能真正有效保护国内猪肉产业,导致猪肉产

业链整体竞争力水平低下.我国耕地和灌溉水资源稀缺,环境治理压力大,不具有发展生猪养殖业的

资源禀赋优势.根据比较优势理论,我国应在保持国内猪肉综合生产能力的前提下适当降低生鲜猪

肉进口关税税率,增加生鲜猪肉进口数量,扩大国内猪肉供给,稳定国内猪肉价格.同时,我国工业制

造业能力强,具有发展猪肉加工业的生产率比较优势,应积极发展猪肉加工业,进口廉价生鲜猪肉,加
工增值后向国际市场出口猪肉加工制品.

分别采用简单平均进口关税税率和加权平均进口关税税率估算我国猪肉贸易的进口关税有效保

护水平.简单平均关税赋予每一个税目产品相同的权重,在某些产品进口关税税率为零情形下会高

估进口关税对贸易的阻碍.计算加权平均关税时高关税产品的权重一般较小,会低估进口关税对贸

易的阻碍.

　　三、估算结果与解释

　　１．简单平均关税有效保护率

１９９６年我国猪肉名义进口关税税率大幅度下调后,猪肉贸易的关税有效保护率亦大幅度下降.

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期间,我国冻猪肉和其它冻猪杂碎的名义进口关税税率再次下调,两种猪肉产品的关

税有效保护率也直线下降.鲜或冷藏猪肉、鲜或冷藏猪杂碎和冻猪肝的关税有效保护率大于名义进

口关税税率.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期间,我国冻猪肉和其它冻猪杂碎的关税有效保护率和名义进口关税率

相差不大.鲜或冷藏猪肉、鲜或冷藏猪杂碎和冻猪肝的关税有效保护率始终大于名义进口关税税率

(见表２).

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期间,我国猪肉产业投入产出系数a′ij的数值稍高于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期间的投入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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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系数,进口投入品的名义进口关税税率也有所降低,导致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期间我国猪肉进口关税有

效保护率略微上涨.
表２　简单平均关税下各类生鲜猪肉产品有效保护率 ％

年份 鲜、冷藏猪肉 冻猪肉 鲜、冷藏猪杂碎 冻猪肝 其他冻猪杂碎

１９９６ ６５．０９ ６５．０９ ６５．０９ ５１．４４ ６５．０９
１９９７ ２２．８１ ２２．８１ ２２．８１ ３９．７５ ２２．８１
２００１ ２１．５０ １９．６１ ２１．５０ ２１．５０ ２１．５０
２００２ ２５．１６ １５．８２ ２５．１６ ２５．１６ １５．８２
２００３ ２５．９３ １３．４４ ２５．９３ ２５．９３ １３．４４
２００４ ２７．１３ １１．４３ ２７．１３ ２７．１３ １１．４３
２００５ ２７．２０ １１．４８ ２７．２０ ２７．２０ １１．４８
２００６ ２７．２２ １１．４９ ２７．２２ ２７．２２ １１．４９
２００７ ２７．１７ １１．４６ ２７．１７ ２７．１７ １１．４６
２００８ ２８．０５ １１．８７ ２８．０５ ２８．０５ １１．８７
２００９ ２８．０５ １１．８７ ２８．０５ ２８．０５ １１．８７
２０１０ ２８．０６ １１．８８ ２８．０６ ２８．０６ １１．８８
２０１１ ２８．４９ １２．２１ ２８．４９ ２８．４９ １２．２１
２０１２ ２８．３１ １２．０７ ２８．３１ ２８．３１ １２．０７
２０１３ ２８．３１ １２．０８ ２８．３１ ２８．３１ １２．０８
２０１４ ２９．５９ １３．０５ ２９．５９ ２９．５９ １３．０５

表３　简单平均关税下加工猪肉

制品有效保护率 ％
年份 干、熏、盐制猪肉 制作或保藏猪肉及副产品

１９９６ ５５６８．８３ ４１０．５２
１９９７ １５６．１３ ９４．６７
２００１ ３２０．５０ １０４．９９
２００２ ３１３．３８ ６８．９５
２００３ １０７．１４ ３４．９０
２００４ １００．１２ ２５．９０
２００５ １００．７５ ２６．１５
２００６ ９９．１９ ２５．５３
２００７ ９９．６１ ２５．７０
２００８ ７５．８３ ２２．０５
２００９ ７５．８２ ２２．０５
２０１０ ７５．８２ ２２．０５
２０１１ ７６．４６ ２２．３５
２０１２ ８１．７２ ２４．８６
２０１３ ８１．７１ ２４．８６
２０１４ ８８．４９ ２８．０２

　　我国加工猪肉制品的进口关税有效保护率远远高

于名义进口关税税率.干、熏、盐制猪肉的有效保护率

也大于鲜、冷、冻等猪肉产品的有效保护率.１９９６年我

国干、熏、盐制猪肉的名义进口关税税率为５５．００％,而
关税有效保护率竟高达５５６８．８３％.制作或保藏的猪

肉及副产品名义进口关税税率为４５．００％,而关税有效

保护率也高达４１０．５２％.

１９９７年猪肉制品名义进口关税税率大幅下调后,
进口关税对猪肉制品的有效保护水平骤然下降.干、
熏、盐制猪肉和制作或保藏的猪肉及副产品的关税有效

保护率分别降为１５６．１３％和９４．６７％.２００１年之后,猪
肉制品的关税有效保护率再次随着名义进口关税税率

的下降而下降.２０１４年我国干、熏、盐制猪肉的关税有

效保护率为８８．４９％,制作或保藏的猪肉及副产品关税

有效保护率为２８．０２％,远不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的水平.２０１４年随着鲜、冷、冻猪肉名义进口

关税税率的下降,我国猪肉制品的关税有效保护率略有提高(见表３).

２．加权平均关税有效保护率

加权平均关税税率情形下,各年度鲜、冷、冻猪肉产品的关税有效保护率差异较大.鲜或冷藏猪

肉、鲜或冷藏的猪杂碎和冻猪肝的关税有效保护率高于名义进口关税率.冻猪肉和其他冻猪杂碎的

关税有效保护率波动幅度较大,出现了大于、小于和等于名义进口关税税率三种情况.１９９６年,我国

鲜、冷、冻猪肉和猪副产品的关税有效保护率均为５８．５６％.１９９７年名义进口关税税率削减后,鲜、
冷、冻猪肉和猪副产品的关税有效保护率均降低为１５．７５％.

我国冻猪肉名义进口关税税率从１９９６年到２００４年大幅下降,有效关税保护率下降为７．７８％.
其它冻猪杂碎的关税有效保护率也随着名义进口关税税率的削减从１９９６年的５８．５６％下降至２００４
年的７．７８％.２００１年,由于饲料等中间投入品加权平均关税税率上涨,鲜、冷、冻猪肉产品关税有效

保护率大幅度下降.２００２－２０１４年期间,鲜或冷藏猪肉、鲜或冷藏的猪杂碎和冻猪肝均处于高有效

保护水平.２０１４年,我国鲜、冷、冻猪肉产品的关税有效保护水平的提高主要得益于投入品名义进口

关税税率的下降(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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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加权平均关税下各类生鲜猪肉产品有效保护率 ％
年份 鲜、冷藏猪肉 冻猪肉 鲜、冷藏的猪杂碎 冻猪肝 其他冻猪杂碎

１９９６ ５８．５６ ５８．５６ ５８．５６ ５７．４０ ５８．５６
１９９７ １５．７５ １５．７５ １５．７５ ５０．１９ １５．７５
２００１ ６．６２ ５．１６ ６．６２ ６．６２ ６．６２
２００２ ２４．２８ １５．０７ ２４．２８ ２４．２８ １５．０７
２００３ ２５．３９ １３．００ ２５．３９ ２５．３９ １３．００
２００４ ２２．４１ ７．７８ ２２．４１ ２２．４１ ７．７８
２００５ ２４．０７ ９．０７ ２４．０７ ２４．０７ ９．０７
２００６ ２３．７４ ８．８１ ２３．７４ ２３．７４ ８．８１
２００７ ２５．０６ ９．８３ ２５．０６ ２５．０６ ９．８３
２００８ ２７．７１ １１．６２ ２７．７１ １６．６５ ３．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８．２１ １２．００ ２８．２１ ２７．７１ １１．６２
２０１０ ２７．６２ １１．５５ ２７．６２ ２７．６２ １１．５５
２０１１ ２９．３６ １２．８７ ２９．３６ ２９．３６ １２．８７
２０１２ ２７．４５ １１．４２ ２７．４５ ２７．４５ １１．４２
２０１３ ２７．７８ １１．６７ ２７．７８ ２７．７８ １１．６７
２０１４ ３３．３６ １５．９１ ３３．３６ ３３．３６ １５．９１

表５　加权平均关税下加工猪肉

制品有效保护率 ％
年份 干熏腌制猪肉 制作或保藏猪肉及副产品

１９９６ １５６５２．２５ ４８２．０５
１９９７ １４８．４０ ９０．１７
２００１ ６４．３３ １６．４７
２００２ ２４．３２ －１３．３７
２００３ ２６．８８ －４．４６
２００４ １５．５７ －１３．７８
２００５ ２１．００ －１０．８０
２００６ １７．８７ －１２．５１
２００７ １３．８８ －１４．７３
２００８ １９．９９ －７．７５
２００９ ２２．７４ －６．１３
２０１０ ２４．９８ －４．８３
２０１１ ２５．０２ －４．８０
２０１２ ２６．７２ －３．８２
２０１３ ２６．１６ －４．１４
２０１４ ６８．７９ １８．６２

　　加权平均进口关税税率情形下,我国加工猪肉制品

的关税有效保护率变化幅度较大.１９９６年,干、熏、盐
制猪肉的关税有效保护率高达１５６５２．２５％,制作或保

藏的猪肉及副产品有效保护率为４８２．０５％.１９９７年名

义进口关税税率大幅下调后,两种猪肉制品的关税有效

保护率骤然下降至１４８．４０％和９０．１７％.２００１－２０１４
年期间,干、熏、盐制猪肉的关税有效保护水平随着中间

投入品加权关税税率的波动而变化,有些年份甚至低于

名义进口关税税率(见表５).

２００２－２０１３年期间,我国制作或保藏猪肉及副产

品的关税有效保护率由正转负,变化范围在－４％和

－１５％之间,原因是制作或保藏猪肉及副产品的关税税

率小于中间投入品关税税率与投入产出系数的乘积.
对于猪肉加工业而言,生鲜猪肉投入成本高,在加

工猪肉制品价值较低时就会产生增加值为负的情形.２０１４年我国制作或保藏猪肉及副产品的关税

有效保护率由负转正,得益于进口投入品名义进口关税税率的下降.

　　四、结论与建议

　　１．结　论

１９９６－２０１４年期间,我国鲜或冷藏猪肉、鲜或冷藏的猪杂碎和冻猪肝的进口关税有效保护率在

简单平均关税和加权平均关税情形下均高于名义进口关税税率,得到了进口关税制度的积极保护.
简单平均关税下,干、熏、盐制猪肉产品的进口关税有效保护率几乎达到了名义进口关税税率数值的

三倍以上,制作或保藏猪肉的进口关税有效保护率也大大高于名义进口关税税率.但加权平均关税

下,干、熏、盐制猪肉产品的进口关税有效保护率时低时高,制作或保藏的猪肉产品甚至出现负保护.
我国猪肉产品进口关税税率是从上游产品向下游产品逐渐提高的梯形结构,存在着显著关税升级现

象,这说明国家意在加强对最终猪肉产品的保护,猪肉进口关税税率的设置也是较为合理的.

２．建　议

(１)设置有差别的猪肉产业链进口关税税率.国际多边贸易体系要求成员国不断开放农产品市

场,并逐步削减关税税率,取消所有农产品的出口补贴.我国是负责任的 WTO 成员国,担负着持续

扩大农产品进口市场准入水平,降低农业黄箱补贴力度,积极推动猪肉自由贸易的义务.但是,猪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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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不能危害国内猪肉产业安全.过多的猪肉进口将挤占国内猪肉企业的市场份额,破坏国内

猪肉综合生产能力.如果我国对外国猪肉依存度过高,一旦国外市场猪肉产量下降,或者猪肉出口国

限制对我国的猪肉出口,有可能会引发消费恐慌.根据我国猪肉产业链各节点产业发展实际,我国可

以适当降低优质种猪、饲料、生猪养殖设施设备、兽药动保产品等猪肉产业上游产品进口关税税率,稳
定生鲜猪肉进口关税税率,保持甚至提高加工猪肉制品的进口关税税率,既能履行自由贸易的国际义

务,又能提高对生鲜猪肉和加工猪肉制品的实际有效关税保护水平[１３Ｇ１４].
(２)加快猪肉产业转型升级.根据中央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路,我国猪肉产业不仅要补齐

产业链条上的短板,实现各节点产业之间的协同发展,而且要提高供给质量,减少低端猪肉制品的供

给,增加高端猪肉制品的供给,提升猪肉产业竞争力[１５Ｇ１６].猪肉产业要努力“做强一产、做优二产、做
活三产”.“做强一产”就是要通过技术创新和推广,推动生猪养殖业的标准化和规模化建设进程,提
高饲料转化率和能繁母猪年可供上市商品猪数量,有效控制生猪疫情,积极应对猪周期导致的市场波

动风险,不断提高生猪养殖业劳动生产率.“做优二产”就是要大力发展饲料工业、兽药动保产业、生
猪屠宰和猪肉加工业,提升生猪养殖、屠宰和猪肉加工业物质装备水平.尤其要鼓励猪肉加工产业发

展,提高猪肉产品加工转化率和附加值,为消费者提供种类多样、价格合理的高端猪肉制品.提升企

业开发新猪肉制品的能力,培育猪肉加工领军企业.“做活三产”就是要围绕生猪养殖和猪肉加工,利
用互联网和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提高猪肉产业投入要素质量,细化猪肉产业分工,加速猪肉及猪

肉制品流通速度,降低猪肉产业发展的交易成本.鼓励各类市场供给主体提供人工授精、疾病疫病防

治、猪场设计、猪粪污和温室气体排放治理、猪肉销售渠道拓展、猪肉企业品牌推广等社会化服务,提
高猪肉产业专业化水平.完善跨区域猪肉产品冷链物流体系,提高猪肉冷链物流标准化水平.鼓励

猪肉企业利用各类电子商务平台销售猪肉产品,建立健全适应电子商务发展的猪肉质量分级、包装配

送等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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